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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9_9B_95_E5_c61_646883.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雕塑的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其他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雕塑，是指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道路、广场、绿地、居住区、风景名

胜区、公共建筑物及其他活动场地建设的室外雕塑。 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第三条 城市雕塑建设必须贯彻党的基本

路线，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执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考试题论坛 第四条 城市

雕塑建设应当坚持质量第一，积极稳步发展。做到正确的思

想内容、健康的审美趣味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与城市

环境统一、协调。 第五条 文化部和建设部主管全国的城市雕

塑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和建设厅（局

、委）主管本地区城市雕塑工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雕

塑的文艺方针、艺术质量的指导和监督；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城市雕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六条 国家设城市雕塑建设

指导委员会（简称城雕委），协助主管部门具体管理和协调

全国城市雕塑工作。城雕委下设办公室和艺术委员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设置相

应的城市雕塑管理机构。 第二章 城市雕塑的立项和设计 第七

条 国家级重要地段、重大题材和重要政治、历史人物雕塑的

立项，经省级城雕管理机构初审后报国家城雕委审核，由建

筑部批准；省级重要地段、重大题材和重要政治、历史人物



雕塑的立项，报省级城雕管理机构审核，由省级建设厅（局

、委）批准，并报国家城雕委备案；一般城雕项目的立项，

报当地城雕管理机构审核，由建设主管部门批准。 第八条 为

确保城市雕塑的艺术质量，城市雕塑的创作设计必须由持有

《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雕塑家承担。 来源

：www.examda.com 《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由国家城

雕委审批颁发。未持有证书者不得承担城市雕塑创作设计。 

第九条 国家级重要地段、重大题材和重要政治、历史人物雕

塑的设计，经省级城雕管理机构初审后报国家城雕委审核，

由文化部批准；省级重要地段、重大题材和重要政治、历史

人物雕塑的设计，报省级城雕管理机构审核，由省级文化厅

（局）批准；一般城市雕塑的设计，报当地城市雕塑管理机

构审核，由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章 城市雕塑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 第十条 城市雕塑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纳入

城市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计划地分步实施。 第十一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进行城市雕塑建设，均由建设单位向城市雕

塑管理机构申请立项。申请立项材料应包括雕塑题材、建设

规模、经费预算、经费来源以及当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选

址意见，并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分级报批。 第十二条 城市雕

塑立项批准后，由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承

担设计任务，设计成果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分级报批。 百考

试题论坛 第十三条 城市雕塑设计批准后，由当地城市规划主

管部门确定具体建设用地范围，定点放线并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方可动工兴建。 第十四条 承担雕塑创作设计

的雕塑家必须监督制作和施工的全过程，保证按设计施工和

工程质量。 百考试题论坛 第十五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或不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进行城市雕塑

建设，属于违法建设，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遵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保障创作设计城市雕塑的雕

塑家和有关设计者的知识产权。 第十七条 城市雕塑建成后，

由建设单位维护和管理，必须保持雕塑的完好和整洁。 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第十八条 公民有爱护城市雕塑的义务

，故意涂污或损毁城市雕塑者，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地、县级城

市雕塑的建设和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

和建设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文化部和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